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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 86 年開館後，已開放園區提供民眾及園區活動戶外社團使用，並每年定期舉辦與社團

負責人座談會，藉由雙方意見溝通，創造社區共存共榮之夥伴關係；雖該館前亦試辦夜間營

運，如 95 年 4 月每星期五至星期日電影院播映 13 場、95 年 11 月至 96 年 12 月電影院加映第

10 場、101 年 4 月 3、4 日辦理博物館夜未眠－國立社教館所兒童月系列活動，然參觀民眾不

踴躍，考量收入與增加水電及人事營運成本等因素下，確有實際執行之困難，爰該館目前暫

緩辦理。 

（四十四）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建議儘速將機關公文蓋用首長簽字章之

顏色改為黑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32） 

楊委員建議儘速將機關公文蓋用首長簽字章之顏色改為黑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

查復如下： 

一、按各機關印信及公文電子交換所需章戳，應依印信條例、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

銷辦法、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等有關規定辦理外，其餘因處理文書需要章戳如「機關

條戳」、「簽字章」等，得依照文書處理手冊第 84 點規定自行刻製使用。復查該手冊第 40

點已定明蓋印及簽署應注意事項，至蓋用方式及採用何種顏色，並無規定，惟實務上各機關

蓋用「印」、「關防」、「職章」之顏色為紅色，蓋用「簽字章」、「機關條戳」等章戳則

以藍、黑色為主。再者，依公文程式條例第 3 條第 5 項規定及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第 5

條規定，機關公文以電子交換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 

二、另查新北市政府公文簽署章戳之顏色原為藍色，為實施公文全程電子化，節省行政成本並提升

公文處理效率，自本（102）年 4 月 15 日起，該府自行針對部分公文採以「新北市政府公文

用紙」印製並由機器印上黑色簽字章（或條戳）。基此，機關公文蓋用「簽字章」等章戳之

顏色，由各機關本於權責自行決定。 

（四十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與中國大陸充分交換 H7N9 禽流澸疫

情資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28） 

丁委員就與中國大陸充分交換 H7N9 禽流澸疫情資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 

一、針對中國大陸發生 H7N9 禽流感致死案例，行政院農委會為強化國內主動監測及疫情查報作為

，積極掌握國外疫情發展狀況，已成立應變小組及疫情指揮中心，因應與處置可能之疫情狀

況。其中，依「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該會已與中國大陸相互提供檢疫相關

訊息，後續並規劃與中國大陸農業部獸醫局共同合作，充分交換 H7N9 等動物疫情狀況及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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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等疫情資訊，俾能即時掌握大陸疫情資訊，採取必要之防疫作為，以阻絕疫情於境外，

維護國內產業生產安全。 

二、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1 日與中國大陸簽署「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後，該

署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疾管局）已就傳染病防治事宜，與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建立工作平臺

及制度化之聯繫管道，積極進行資訊交換、緊急事件通報及處置等事項。另中國大陸衛生及

計畫生育委員會於本（102）年 3 月 31 日發布中國大陸發生 H7N9 流感疫情後，中國疾病控制

中心即透過上開合作協議之聯繫管道，於第一時間通知疾管局，後續雙方持續交換疫情訊息

，我方並派遣兩名防疫專家赴上海瞭解疫情狀況，陸方亦積極協助該兩名專家與當地醫療衛

生人員進行 H7N9 流感防治作為及診療經驗之交流。又，陸方並已分讓 H7N9 流感病毒株予我

國，用以測試現有試劑之敏感度，以及進行該病毒生物特性等研究工作。現階段於上開合作

協議基礎下，我國與中國大陸已建立具制度化之溝通平臺，於疫情發生時，可以更直接、有

效及快速之方式，進行各項交流與合作。 

（四十六）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強制汽責任保險有採從人因素收費，

為維護保戶權益，建議應有效宣導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12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2-330） 

楊委員就強制汽責任保險有採從人因素收費，為維護保戶權益，建議應有效宣導所提質詢，

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有關楊委員質詢事項，本會向來重視，除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專屬網站（www.cali.org.tw→消

費者園地→問答集目錄→三、如何投保→第 11 及第 12 點）刊載相關規定外，亦會定期發布

新聞稿廣為週知。查強制汽責任保險目前實施從人兼從車因素費率的車種為「汽車」類，而

「機車」係採從車因素費率，係因機車為數眾多，異動率大，經精算統計分析，並考量投保

的複雜性、方便性與作業效率性，及單位成本之增加反致提高保費負擔情形，以及參考日本

之實施經驗等原因；另從機車車主及制度之推行而言，機車實施從人因素的成本遠大於效益

，故目前機車僅分輕、重型及一年與二年期保單採行單一費率，並無實施從人因素等加、減

費措施。 

二、依據強制汽責任保險法第 45 條第 4 項規定：保險人應依本會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依第 1 項

規定發布之保險費率計收保險費。如有未依規定正確收取保險費者，依據同法第 48 條第 3 項

規定，可由本會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本會將持續督導產險業者依據相關

規定承保，以維護保戶之權益。 

（四十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新聞與節目之界線及大陸節目送審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